
效
率
化
與
健
全
化
的

檢
討
與
反
思



【
議
題
二
之
一
】

﹒
金
融
整
併
之
經
濟
效
益

•• 

釐
清
「
大
即
是
好
」
迷
思

﹒
歷
史
上
幾
乎
沒
有
改
革
成
功
過

﹒
金
改
優
缺
點
政
府
都
應
講
清
楚

主
持
人

報
告
人

回
應
人

邱
正
雄
(
安
泰
商
業
銀
行
董
事
長
)

劉
憶
如
(
立
法
委
員
)

馬
凱
(
經
濟
日
報
總
主
筆
)

沈
中
華
(
政
治
大
學
金
融
系
教
授
)

只



【
議
題
二
之
二
】

﹒
整
併
過
程
中
政
府
之
角
色

•• 

市
場
機
制

m
政
治
機
制

﹒
「
限
時
限
量
」
金
控
減
半
目
標
顯
非
良
策

﹒
政
策
執
行
層
面
要
回
歸
市
場
機
制

報
告
人

李
桐
豪
(
政
治
大
學
金
融
系
教
授
)

評
論
人

王
塗
發
(
立
法
委
員
)

周
添
誠
(
景
文
技
術
學
院
校
長
)



{
議
題
二
之
三
】

﹒
金
融
監
理
與
公
司
治
理

﹒
二
次
金
改
未
蒙
其
利
先
受
其
害

﹒
民
營
銀
行
併
官
股
有
很
多
矛
盾
之
處

報
告
人

評
論
人

葉
銀
華
(
輔
仁
大
學
金
融
所
教
授
)

李
紀
珠
(
立
法
委
員
)

陳
添
枝
(
台
灣
大
學
經
濟
學
系
教
受
授
)

歹
/
‘



邱
正
雄

美
國
俄
亥
俄
州
立
大
學
經
濟
博
士
。
現
任
安
泰
商
業

銀
行
董
事
長
。
專
業
頓
域
為
財
政
與
金
融
政
策
、
經

濟
發
展
。
代
表
著
作
有
《
台
灣
當
前
金
融
問
題
與
挑

戰
|
透
明
化
、
紀
律
化
與
健
全
化

γ

載
於
李
紀
珠

編
《
台
灣
金
融
改
革
之
路

γ

財
團
法
人
國
家
政
策

研
究
基
金
會
。
《
一
九
八
五
至
二
O
O
0
年
間
台
灣

的
政
策
、
金
融
與
經
濟
成
長

γ

淡
江
大
學
直
太
社

會
科
技
學
報
，
第
二
卷
第
一
期
。



劉
憶
如

美
國
芝
加
哥
大
學
經
濟
學
博
士
。
現
任
中
華
民
國
第

六
屆
立
法
委
員
、
台
灣
大
學
財
務
金
融
學
系
所
教

授
。
代
表
著
作
有
與
王
文
字
教
授
、
黃
玉
霖
教
授
合

著
，
出
版
《

B
O
T

三
嬴
策
略
》
專
書
(
怕

。
。
。
年
】

月
，
商
鼎
出
版
)
、
與
香
港
中
文
大
學
何
佳
教
授
合

著
，
出
版
《
東
直
十
國
金
融
風
暴
前
與
後
》
專
書

(
33
年
。
月
，
商
鼎
出
版
)
、

編
著
《
證
券
市
場
》
專

書

(
3
3
年
H
月
，
華
泰
書
局
出
版
)
。



馬
凱

美
國
愛
荷
華
大
學
經
濟
學
博
士
。
現
任
經
濟
日
報
總

主
筆
。
專
業
領
域
為
經
濟
學
、
產
業
經
濟
，
曾
任
中

華
經
濟
研
究
院
研
究
員
、
東
海
大
學
經
濟
系
講
師
、

國
貿
系
代
主
任
、
經
濟
系
副
教
授
兼
主
任
、
清
華
大

學
經
濟
系
副
教
授
兼
主
任
、
中
華
經
濟
研
究
院
副
研

究
員
。



沈
中
華

美
國
華
盛
頓
大
學
經
濟
博
士
。
現
任
政
治
大
學
金
融

學
系
(
所
)
教
授

、

經
濟
與
管
理
論
叢
編
輯
委
員
。

專
業
領
域
為
金
融
財
務
類

、

計
量
類
，
代
表
著
作
有

《
金
融
市
場
:
二
O
O
二
》
等
十
餘
本
著
譯
中
文
學
術

期
刊
著
作
•. 
林
炯
主
、

沈
中
華
，
《
上
市
公
司
出
售

長
期
資
產
事
件
之
宣
告
效
果

-

G
〉
悶
的
出

模
型
之
應

用

V
'証
券
發
展
季
刊
。



李
桐
蒙

美
國
俄
亥
俄
州
立
大
學
經
濟
博
士
。
現
任
政
治
大
學

金
融
所
教
授
。
專
業
領
域
為
金
融
管
理
、

應
用
數
量

方
法
、

銀
行
個
案
研
究
，
曾
任
立
法
委
員

、

政
治
大

學
金
融
系
主
任
、
美
國
投
資
管
理
研
究
協
會
財
務
分

析
師
。



王
塗
發

美
國
加
州
大
學
聖
塔
芭
芭
拉
校
區
經
濟
學
碩
士
。
現

任
立
法
委
員
、
台
北
大
學
經
濟
學
系
(
所
)
兼
任
教

授
、
台
灣
經
濟
研
究
院
顧
問
，
曾
任
台
北
大
學
教
務

長
、
台
北
大
學
經
濟
學
系
(
所
)
教
授
兼
系
主
任
、

中
興
大
學
經
濟
學
系
系
主
任
、
中
興
大
學
經
濟
學
研

究
所
所
長
、
行
政
院
政
務
顧
問
、
經
濟
部
產
業
發
展

詩
詢
委
員
會
綜
審
會
及
工
審
會
審
議
委
員
。



周
添
城

比
利
時
魯
汶
大
學
經
濟
學
博
士
。
現
任
景
文
技
術
學

院
校
長
、
中
小
企
業
信
用
保
證
基
金
董
事
。
專
業
領

域
為
產
業
經
濟
學
、
產
業
政
策
、
管
制
經
濟
學
、
產

業
金
融
、
產
業
科
技
，
代
表
著
作
有
《
台
灣
中
小
企

業
發
展
機
制

γ

台
北
:
聯
經
。
《
台
灣
民
營
化
的

經
驗
γ

台
北
.. 

中
華
。
曾
任
台
北
大
學
經
濟
系
教

授
、
行
政
院
金
融
重
建
基
金
管
理
委
員
會
委
員
。



葉
銀
華

台
灣
大
學
商
學
博
士
。
現
任
輔
仁
大
學
金
融
所
與
貿

金
系
教
授
兼
金
融
所
所
長

、

台
灣
證
券
交
易
所
常
駐

監
察
人
，
專
業
領
域
為
公
司
治
理

、

A口
併
與
收
購
、

融
資
決
策
與
契
約
設
計

、

公
司
理
財
。
代
表
著
作
有

《
蒸
發
的
股
王
.. 

領
先
發
現
地
雷
危
機
》
、
《
透
視
上

資
公
司
聰
明
還
股
|
遠
離
地
雷

γ

《
公
司
治
理
與

評
等
系
統

V
等
。



李
紀
珠

臺
灣
大
學
經
濟
系
保
送
直
升
博
士
。
現
任
立
法
委

員
、
政
治
大
學
經
濟
系
暨
研
究
所
專
任
教
授
、
天
下

雜
誌
經
濟
專
欄
學
者
、
臺
北
市
政
府
經
濟
發
展
委
員

會
委
員
。
專
業
領
域
為
金
融
、
經
濟
、
大
陸
金
融
，

代
表
著
作
有
《
臺
灣
金
融
監
理
體
系
之
改
革
與
建

置
》
、
《
由
韓
國
經
驗
評
析
我
國
金
融
重
建
基
金
之

規
劃
》
、
《
臺
灣
金
融
改
革
之
路
》
、
《
大
陸
開
放
金

融
市
場
對
兩
岸
金
融
業
的
機
會
與
挑
戰
》
。



陳
添
枝

美
國
賓
州
州
立
大
學
經
濟
學
博
士
。
現
任
台
灣
大
學

經
濟
學
系
教
授
。
專
業
領
域
為
國
際
貿
易
、
經
濟
發

展
，
代
表
著
作
有
司
達

3
口
，
令2
8

個
旦
出
口

m
t出
5

問
g
v
M
O
O
-
M
H
H
H
O

開
R
O
C
H
m。峙
。
〈O
『
m
o
a
-口
〈
O
m
片B
O
E

。
口

口
。
B
g
g

開
呂
立
。
明
白
白
白
弓
，
曾
任
中
華
經
濟
研
究
院

院
長
、
台
灣
大
學
經
濟
系
教
授
。



圍
內
軒
「台灣
金
融
的
健
全
化效
率
化
全
球
化

160 

《報
告

》

金
融
整

釐 m
請芝

持
呵，效
是只
好半

迷
恩

θ
劉
憶
如

主
持
人
、
各
位
論
文
報
告
人
、
評
論
人
以
及
各
位
在
場
的
大
家
午
安
!
今
天
很
高
興
能
夠
來
到
這

邊
參
加
這
麼

一
場
非
常
有
意
義
的
研
討
會
，
尤
其
是
在
最
近
我
們
看
到
這
麼
多
的
金
融
亂
象
，
看
起
來

台
灣
都
要
被
掏
空
的
景
況
之
下
，
時
報
方
面
在
這
樣
的
情
況
下
辦
了
這
麼

一
場
研
討
會
，
我
要
特
別
對

於
時
報
文
教
基
金
會
余
董
事
長
表
示
欽
佩
之
意
，

「
金
融
改
革
的
公
與
義
」
這
樣
的
題
目
，
我
們
覺
得

非
常
值
得
在
此
時
探
討

。

今
天
這

一
場
的
題
目
是
要
討
論
:
究
竟
銀
行
大
是
不
是
就

一
定
好
或
者
一
定

不
好
的
部
分
，
這
部
分
我
會
先
談

一
點
在
我
們

看
到
整
個
金
融
改
革
或
者
是
公
與
義
比
較
缺
乏
的
部



分
，
然
後
我
可
能
會
跳
脫

。

我
先
談

一
下
背
景
的
部
分
，
到
底
從

一
次
金
改
到
二
次
金
改
所
衍
生
之
大
的
迷
思
是
哪
裡
來
的
?

一
次
金
改
其

實
很
多
人
覺
得
表
面
上
看
起
來
是
很
有
成
效
的
，
因
為
我
們
看
到
逾
放
比
明
顯
地
從
高
點

八
點
多
，
在

二
O
O
六
年
高
點
時
便

一
路
下
降
，
到
現
在
已
經
是
二
點
多
，
這
是
很
多
人
會
覺
得
台
灣

的

一
次
金
改
似
乎
做
得
不
錯
，
而
很
自
然
地
再
從
這
邊
再
推

一
個
二
次
金
改
。

在
一
次
金
改
時
，
我
們

看
到
那
麼
多
家
銀
行
，
其
實
它
是
有
不
同
的
逾
放
，
平
常

一
個
國
家
的
逾
放
有
問
題
或
者
說
金
融
需
要

改
革
會
比
較
針
對
在
這
個
部
分
，
就
是
有
很
多
家
我
們
看
到
是
特
別
有
問
題

。

二
O
O

一
年
逾
放
比
六

百
分
之
十
幾
的
是
台
開
，
等

一
下
我
們
再
回
到
這
個
問
題

。
二
O
O
二
年
時
，
我
們
看
到
台
開

一
樣
是

逾
放
比
百
分
之
六
十
幾
的
成
績
，
所
以
這
樣

一
家
逾
放
比
百
分
之
六
十
幾
的
銀
行
，
今
日
其
逾
放
不
見

了
，
而
且
甚
至
看
到
其
股
票
有
非
常
亮
麗
的
表
現
，
台
灣
的

一
次
金
改
難
道
可
以
因
此
說
就
是
非
常
地

成
功
嗎
?

二
O
O
三
台
開
還
是
一
樣
是
逾
放
比
百
分
之
六
十
幾

。

其
實
當
初
在

一
次
金
改
時
，
到
底
那

一
兆
零
五
百
億
是
要
過
還
是
不
要
過
，
那
時
候
我
和
李
桐
豪
委
員
、
殷
乃
平
委
員
在
立
法
院
挨
了
很
多

的
罵
，
那
時
候
我
們
覺
得
，
如
果
一
兆
零
五
百
億
要
通
過
的
話
，
其
實
會
引
發
很
多
的
後
遺
症
，
使
得

幾
個

一
兆
都
會
不
夠
，
簡
言
之
，
當
初
行
政
部
門
所
推
出
來
的
，
為
何
會
需
要

一
兆
?
是
因
為
看
到
這

麼
多
的
逾
放
問
題
要
如
何
地
來
解
決
，
以

百
分
之
十
為
比
較
基
準
'
光
是
超
過
百
分
之
十
就
有
很
多

效
率
化
與
健
全
化
的
協
討
與
反
思

16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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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，
所
以
二

O
O
-
-

二
O
O
三
年
的
數
據
都
是
一
個
樣
子
，
那
時
候
可
以
看
到
逾
放
的
問
題
都
沒
有

解
決
，
所
以
當
然
我
們
可
以
了
解
執
政
黨
的
心
急

。

但
問
題
是
，
到
底
要
如
何
解
決
?
他
們
所
提
出
來

的
解
決
方
案
|

「
二
五
八
」
或
者
是

一
兆
零
五
百
億
，
在

二
年
之
內
要
把
逾
放
打
到
百
分
之
五
以
下
，

資
本
適
足
率
要
打
到
百
分
之
八
以
上
，
可
以
看
到
百
分
之
五
是
很
低
的
，
所
謂
要
打
到
百
分
之
五
以
下

是
很
不
好
打
的
，
所
以
那
時
候
我
們
在
立
法
院
問
了

一
個
問
題
:
「
二
年
要
打
到
百
分
之
五
以
下
，
如

果
達
不
到
呢
?
而
又
要
用
什
麼
方
法
?
牽
涉
到
的
是
策
略
的
問
題
」

。

所
以
那
時
候
提
出
來
，
從

二
O
O

一
年
在
立
法
院
，
整
個
立
法
院
和
行
政
部
門
，
包
括
執
政
黨
立
委
很
多
和
我
們
也
都
是
站
在
同

一
個
陣

線
，

一
直
在
問
要
如
何
讓
逾
放
比
下
降

。

其
回
答
是
:
如
果
百
分
之
五
達
不
到
，
就
用
政
府

(
R
T
C
)

的
錢
將
之
買
下
，
壞
帳
、
抵
押
品
都
買
到
政
府
手
上
，
也
都
持
有
到
政
府
手
上
，
這
樣
銀
行
的
帳
不
就

都
達
到
百
分
之
五
以
下
了
嗎
?
我
們
那
時
候
問
了

一
個
問
題
:
「
那
必
須
要
買
多
少
的
壞
帳
?
」
政
府

抱
了
很
多
的
房
地
產
，
很
多
的
不
良
資
產
是
誰
要
去
出
售
?
去
處
理
?
男
外
一
個
答
案
是
，
若
資
本
適

足
率
達
不
到
百
分
之
八
以
上
，
你
要
怎
麼
做
?
答
案
是
說
，
教
大
家
來
增
資
，
可
是
如
果
這
些
銀
行
本

身
就
是
很
有
問
題
的
，
叫
人
家
來
增
資
，
人
家
就
是
不
來
的
時
候
，
又
要
如
何
達
到
百
分
之
八
以
上

呢
?
答
案
是
拿
R
T
C

的
錢
去
入
股
，
去
變
成
它
資
本
，
以
這
樣
的
方
式
可
以
達
到
「

二
五
八
」
'
因
此

計
算
出
來
說
，
要
達
到
「

二
五
八
」
需
要

一
兆
零
五
百
億
，
這
也
是
在

R
T
C

本
文
條
文
已
經
通
過
之

效
率
化
與
健
全
化
的
機
討
與
反
思

163 



屆
代
U
M
「台
灣
金
融
的
健
全
化
、
效
率
化
全
球
化

164 

後
，
我
們
在
立
院
擋
了
三
年
的
所
謂

R
T
C

修
正
案
，
我
們
說
這
是
萬
萬
不
可
行
的
方
案
，
如
果
你
以

這
樣
的
做
法
去
做
的
話
，
幾
個
一
兆
都
會
不
夠
，
因
為
我
們
站
在
銀
行
的
立
場
想
，
如
果
追
究
當
初
出

問
題
的
幾
家
銀
行
會
出
問
題
的
原
因
，
我
們
不
得
不
質
疑
它
本
來
就
是
因
為
這
些
銀
行
的
經
營
者
不
擅

經
營
。
所
以
當
它
是
故
意
放
款
給
一
些
人
，
其
實
是
裡
面
在
內
神
通
外
鬼
時
，
你
以
有
壞
帳
就
將
之
買

下
，
資
本
不
夠
就
給
其
資
本
的
方
式
，
答
案
就
會
是
:
給
其
多
少
錢
都
會
不
夠
，
它
會
因
此
創
造
出
更

多
的
問
題
，
所
以
這
是
我
們
當
初
反
對
終
至
封
殺
掉
的
部
分
。

那
時
我
們
在
立
法
的
建
議
是
，
我
們
覺
得
要
用

A
M
C
的
方
式
，
即
用
民
間
的
資
金
來
買
，
如
此

做
法
我
們
看
到
泰
國
和
南
韓
的
問
題
是
，
很
多
時
候
你
雖
然
開
放
讓
外
國
的
資
金
進
來
，
來
購
買
我
們

的
不
良
債
權
，
可
是
可
能
會
產
生
一
個
問
題
是
:
趁
火
打
劫
。
因
為
它
知
道
你
在
這
個
時
候
是
很
痛
苦

的
，
所
以
在
和
你
談
價
錢
的
時
候
就
會
容
易
占
你
的
便
宜
。
而
這
也
是
泰
國
和
南
韓
親
身
痛
苦
的
經

歷
。
所
以
我
們
那
時
的
建
議
是
，
需
要
在
那
時
候
開
放
讓
外
國
資
產
公
司
也
進
來
，
不
論
是
和
國
內
合

作
或
者
是
單
獨
，
最
主
要
要
有
市
場
的
競
爭
機
制
，
使
得
他
們
彼
此
在
競
爭
價
格
時
，
不
會
有
哪
一
家

有
壟
斷
的
力
量
，
因
此
我
們
台
灣
必
須
要
賤
售
資
產
給
它
。
我
們
看
到
一
個
情
況
，
這
邊
我
做
了
一
個

整
理
，
二

O
O
-
-

二
O
O

三
年
，
二
O
O

二
年
是
高
點
，

A
M
C
買
掉
了
那
麼
多
的
資
產
;
二

O
O

一
年
時
只
有
一
家

A
M
C
在
胃
(
'
表
示
基
本
上
它
便
真
有
價
格
決
定
的
專
買
特
性
。
二

O
O
二
年
台
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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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金
融
結
構
非
常
漂
亮
，
數
家

A
M
C
的
競
爭
性
看
起
來
非
常
地
強
，
所
以
整
個
買
的
價
錢
對
銀
行
而

言
也
都
是
還
不
錯
的
價
錢
。
整
個
市
場
結
構
沒
有
哪
二
家
特
別
是
獨
占
的
，
所
以
表
示
台
灣
在

A
M
C

處
理
我
們
的
不
良
資
產
時
，
其
實
在
國
際
評
價
上
看
起
來
是
還
不
錯
的
。
二

O
O
三
年
也
是
類
似
，
結

構
看
起
來
也
很
漂
亮
，
競
爭
性
也
夠
，
每
一
家
買
壞
帳
的
情
況
更
加
地
分
散
。
二

O
O
-
-

二
O
O
三

年
整
個
合
起
來
，
我
們
的
不
良
資
產
是
如
何
賣
掉
的
?
當
初
不
是
說
有
一
兆
的
不
良
資
產
需
要
一
兆
的

R
T
C

沒
過
，
我
們
是
這
樣
以
市
場
競
爭
的
方
式
，
用
市
場
的
資
金
去
買
的

。

回
到
一
次
金
改
的
部
分
，
一
次
金
改
的
表
現
是
否
真
的
有
那
麼
好
?
因
為
國
際
上
很
多
不
同
的
國

家
有
很
多
的
經
驗
，
最
後
我
們
的

R
T
C

一
共
只
花
了
二
千
五
百
億
，
第
一
次

R
T
C

本
條
文
用
了
一
千

一
百
億
，
第
二
次
加
了
一
千
四
百
億
，
所
以
總
共
只
花
了
二
千
五
百
億
，
相
對
於
當
初
執
政
黨
所
提
出

來
的
一
兆
零
五
百
億
，
其
實
節
省
了
八
千
億
，
我
們
的
表
現
如
何
?
逾
放
從
八
點
多
降
到
二
點
多
，
似

乎
也
沒
有
人
占
到
便
宜
，
因
為
市
場
結
構
看
起
來
蠻
漂
亮
的
，
沒
有
任
何
一
家
看
來
特
別
有
價
錢
的
優

勢
，
這
樣
子
看
來
是
否
還
不
錯
?
很
多
場
合
別
人
問
我

.. 

「
台
灣
第
一
次
金
改
算
不
算
是
成
功
?
」
'
我

實
在
不
知
道
答
案
如
何
回
答
。
因
為
從
表
相
的
這
些
數
據
看
來
它
算
是
很
成
功

，
但
是
裡
面
的
問
題
在

於
'
其
中
有
多
少
是
不
法
勾
當
我
們
並
不
知
情
。
我
們
看
到
很
多
國
外
的

A
M
C
公
司
到
台
灣
設
立
，

其
資
本
額
大
約
幾
百
萬
，
如
果
買
下
台
灣
幾
千
億
的
壞
帳
，
它
的
錢
從
哪
裡
來
，
尤
其
像
我
和
李
桐
豪



委
員
長
期
在
追
蹤
外
匯
市
場
，
沒
有
看
到
哪
一
段
日
子
央
行
很
謹
慎
地
帶
了
很
多
國
外
資
金
來
買
台
灣

的
壞
帳
，
因
為
很
多
資
金
流
進
來
，
其
實
它
會
影
響
我
們
的
外
匯
市
場
，
可
是
沒
有
看
到
這
樣
的
現
象

發
生
，
所
以
我
們
也
很
好
奇
，
買
了
那
麼
幾
千
億
的
壞
帳
，
錢
從
哪
裡
來
?
沒
有
看
到
外
國

A
M
C
帶

錢
進
來
，
所
謂
外
國

A
M
C
本
來
是
希
望
其
帶
外
國
的
資
金
進
來
，
可
是
沒
有
，
那
麼
錢
是
從
哪
裡
來

的
?
後
來
我
們
發
現
了
答
案
，
其
實
他
們
的
錢
都
是
和
台
灣
的
銀
行
借
的
錢

。

所
以
所
謂
外
國

A
M
C

換
湯
不
換
藥
，
它
只
不
過
在
台
灣
登
記
註
冊
，
然
後
它
去
和
甲
銀
行
借
錢
買
乙
銀
行
的
壞
帳
，
乙
銀
行

的
壞
帳
到
了
所
謂
外
國

A
M
C
的
手
上
，
乙
銀
行
的
壞
帳
就
看
不
見
了
，
就
是
我
們
看
到
的
譬
如
八
點

六
逾
放
降
到

二
點
多
，
是
這
樣
降
下
來
的
，
因
為
它
不
是

一
個
g
c

口
的
丘
吉
側
的一
個
Z

其

E
m

叩
門a
O
B
O
E

，
它
的
E
g
g
-
2
R
O
B
O
E

是
切
割
的
，
所
以
當
你
賣
出
去
後
，
從
銀
行
的
帳
上
你
看
不
見
，

可
是
這
筆
錢
事
實
上
還
是
要
還
的
，
而
且
我
們
質
疑
台
灣
在
這
裡
面
過
程
中
究
竟
有
多
少
交
叉
、
不
知

道
的
行
為
。

因
為
質
疑
的
是
，
甲
銀
行
所
設
立
的

A
M
C
跟
譬
如
說
國
外
的

A
M
C
合
作
然
後
去
買
了
乙

銀
行
的
壞
帳
，
然
後
乙
銀
行
做
同
樣
的
事
情
去
買
了
丙
銀
行
的
壞
帳
，
所
以
這
裡
面
其
實
是
全
部
糾
葛

在
一
起
的
，
然
後
我
們
查
很
難
查
，
因
為

A
M
C
不
屬
於
當
初
財
政
部
所
管
，
也
不
屬
於
今
日
的
金
管

會
所
管
的
，
是
屬
於
經
濟
部
管
的

。

且
由
於
其
為
個
別
的
公
司
，
所
以
它
有
公
司
的
隱
私
，
所
以
它
有

很
多
的
東
西
你
查
不
到
它
的
資
料
，
所
以
在
這
樣
子
的

一
個
亂
象
之
下
，
我
相
信
其
實
台
開
今
天
真
的

也
一
效
率
化
與
健
全
化
的
被
討
與
反
思

16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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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
是
冰
山

一
角
，
它
的
問
題
丟
出
來
，
可
是
以
後
我
們
其
實
知
道
或
不
知
道
，
有
太
多
這
一
類
，
不
知

道
什
麼
的
勾
當
在
發
生

。

即
使
一
次
金
改
在
表
面
上
看
來
，
似
乎
國
際
上
甚
至
可
以
認
定
是
不
錯
的
，
可
是
它
裡
面
其
實
有

太
多
的
問
題
。
二
次
金
改
更
離
譜
，
從
頭
到
尾
看
得
見
的
它
就
是
一
個
錯
誤
的
政
策
，
所
提
出
來
的
目

標
(
提
升

三
家
金
控
市
占
率
各
超
過
百
分
之
十
，
公
股
銀
行
在
去
年
年
底
減
為
六
家
，
金
控
原
定
在
今

年
年
底
減
為
七
家
，
至
少

一
家
金
控
要
到
海
外
掛
牌
或
引
進
外
資
)
就
是
錯
誤
的
。
學
理
上
，
規
模
的

大
小
跟
家
數
的
多
少
和
競
爭
力
是
沒
有
相
關
性
的
，
減
少
家
數
的
時
間
由
於
資
金
排
擠
效
果
會
造
成
賤

售
，
所
以
我
們
看
起
來
覺
得
這
更
有
問
題
。
台
灣
需
要
的
二
次
金
改
，
尤
其
是
最
近
看
到
，
二
次
金
改

的
目
標
暫
時
先
停
下
來
，
我
們
先
討
論
，
可
是
除
了
時
報
今
天
這
場
的
研
討
會
外
其
實
我
們
並
沒
有
看

到
政
府
部
門
做
任
何
其
它
的
討
論

。

所
以
台
灣
究
竟
需
要
什
麼
方
向
的
二
次
金
改
，
我
們
一
邊
談

一
邊

看
看
為
何
本
來
的
二
次
金
改
是
錯
誤
的

。

當
二
次
金
改
提
出
時
，
為
何
銀
行
業
並
沒
有
太
多
的
人
挑

戰
?
但
隨
著
後
來
愈
來
愈
多
的
討
論
發
現
到
，
其
實
這
是
不
對
的
，
我
認
為
其
中
有

一
個
理
由
是
，
因

為
銀
行
業
跟
很
多
其
它
的
金
融
業

一
樣
，
它
是
規
模
經
濟
的
一
個
產
業
，
亦
即
它
隨
著
銀
行
本
身
的
業

務
或
規
模
愈
大
時
，
平
均
成
本
會
隨
之
下
降
，
所
以
很
多
人
就
會
容
易
覺
得
，
銀
行
愈
大
競
爭
力
會
愈

強
，
這
是
主
要
的
理
由
，
可
是
這
是
以
前
傳
統
的
銀
行
有
可
能
有

一
部
分
是
事
實
，
但
又
為
什
麼
在
今



天
的
時
代
不
適
用
?
因
為
事
實
上
，
不
論
我
們
看
到
理
論
或
者
是
實
證
研
究
，
都
顯
示
出
，
其
實
影
響

銀
行
競
爭
力
的
因
素
有
很
多
，
規
模
大
小
只
是
其
中

一
一頃
，
所
以
如
果
迷
信
銀
行
大
就
會
有
競
爭
力
，

甚
至
以
違
背
市
場
競
爭
原
則
的
方
式
去
創
造
，
反
而
會
造
成
更
大
的
傷
害

。

國
際
上
有
許
多
研
究
，

I

M
F
跟
世
界
銀
行
，
包
括

O
E
C
D

都
有
非
常
多
的
研
究
顯
示
出
，
其
實
在
今
天
的
金
融
環
境
，
金
融
競

爭
主
要
是
在
公
平
競
爭
的
環
境
，
一
個
國
家
能
否
有
公
平
競
爭
的
環
境
是

一
個
國
家
的
金
融
會
否
有
競

爭
力
，
會
否
有
發
展
的
一
個
關
鍵
。
舉
例
而
言
，
W
T
O
前
任
秘
書
長
，
那
時
正
好
是
中
國
大
陸
入

會
，
他
講
到
，
很
多
人
以
為
中
國
大
陸
入
會
，
現
在
大
家
開
始
進
入
經
濟
成
長
力
的
競
爭

。

他
說
其
實

不
是
的
，
其
實
亞
洲
各
國
的
競
爭
不
是
在
於
各
國
經
濟
成
長
力
高
低
的
比
較
，
而
是
在
於
誰
能
夠
接
受

W
T
O
的
規
範
(
世
界
的
規
範

)
然
後
去
做
改
革
。
同
樣
的
道
理
，
其
實
今
天
銀
行
業
或
者
是
金
融
業

的
競
爭
在
什
麼
地
方
?
不
是
在
於
家
數
多
少
、
規
模
多
大
，
而
是
在
於
誰
能
夠
提
供
公
平
競
爭
的
金
融

環
境
，
所
以
當
你
沒
有
公
平
競
爭
的
環
境
時
，
我
們
在
談
「
追
求
效
率
」
的
「
效
率
」
二
字
是
沒
有
意

義
的
，
追
求
效
率
在
這
種
環
境
下
無
異
於
緣
木
求
魚
，
在
這
種
沒
有
公
平
競
爭
的
環
境
下
，
其
實
所
有

對
於
如
何
提
升
效
率
的
討
論
都
是
空
談
，
我
簡
單
講
，
剛
才
我
們
看
到
那
麼
多
的
金
融
逾
放
比
，
如
果

說
我
們
有
一
家
很
大
，
但
其
實
在
這
裡
面
有
很
多
可
以
在
裡
面
上
下
其
手
的
機
會
，
把
這
家
變
得
非
常

有
效
率
的
話
，
那
又
怎
樣
?
它
要
放
款
給
誰
就
放
款
給
誰
，
不
會
造
成
金
融

.. 

產
業
的
公
平
性
，
因
此

強
率
化
與
體
全
化
的
檢
討
與
反
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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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論
銀
行
規
模
的
大
小
，
都
不
見
得
因
為
能
夠
產
生
規
模
經
濟
而
提
升
效
率
，
這
是
在
公
平
競
爭
的
前

提
之
下
談
規
模
經
濟
，
若
沒
有
公
平
競
爭
，
什
麼
都
別
談
了
，
這
也
是
為
什
麼
在
台
灣
目
前
的
情
況

下
，
追
求
所
謂
大
的
銀
行
不
能
變
成
好
的
銀
行

。

故
以
上
所
說
關
於
公
平
競
爭
乃
是
保
障
效
率
的
前
提

的
這
個
原
則
，
不
但
是
理
論
上
也
是
廣
泛
的
實
證
研
究
以
後
得
到
的
，
而
且
這
個
實
證
研
究
，
剛
才
我

所
提
的
O
E
C
D

、
世
界
銀
行
、
I
M
F
的
報
告
其
實
很
有
趣
的
地
方
是
，
因
為
有
很
多
篇
的
報
告
，
所

以
它
第

一
種
族
群
，
針
對
工
業
化
國
家
或
者
是
開
發
中
國
家
，
或
者
是
把
它
混
合
在

一
起
的
各
種
按
列

都
有
同
樣
的
發
現
，
答
案
是
公
平
競
爭
已
。
E
S
Z
O
S

笠
E
口
駒
，
比
賽
是
比
公
平
競
爭
，
所
以
最
重
要
的

提
升
效
率
的
關
鍵
是
在
於
到
底
有
無
公
平
競
爭
的
機
制
而
非
在
於
規
模
或
者
是
任
何
其
它
的
因
素

。

另
外
，
實
證
上
的
發
現
也
血
二
般
直
覺
未
必
一
致
的
是
，
研
究
也
顯
示
出
，
公
平
競
爭
性
質
的
高

低
跟
銀
行
家
數
的
多
寡
或
市
占
率
的
高
低
未
必
有
關
，
真
正
有
關
的
是
，
你
到
底
有
無
開
放
競
爭
的
空

間
，
能
不
能
繼
續
接
受
開
放
競
爭
，
其
實
大
概
在

一
四
家
金
控
要
減
半
那
時
候
，
陳
沖
董
事
長
有

一
篇

文
章
提
到
，
十
四
到
七
不
一
定
是
直
線
，
他
的
意
思
是
，
十
四
不
一
定
是
由
十
三
、
十
二
、
十

一... 

這

樣
變
成
七
，
可
以
十
四
變
成
十
六
、
十
八
、

二
十
然
後
最
後
再
變
成
七
，
意
思
就
是
，
很
多
我
們
直
覺

上
以
為
是
的
，
可
是
未
必
是
這
樣
子
，
譬
如
說
很
多
人
以
為
，
如
果
家
數
比
較
少
或
是
市
古
率
比
較
高

(
即
只
有
幾
家
、
競
爭
不
足
，
或
者
說
由
幾
家
壟
斷
而
競
爭
力
不
足
)
，
這
是
很
容
易
直
覺
上
會
有
的
感



覺
，
可
是
事
實
上
未
必
如
此

。

譬
如
說
許
多
歐
洲
國
家
，
其
銀
行
家
數
很
少
，
可
是
公
平
競
爭
程
度
還

是
很
高
。
或
者
是
加
拿
大
，
其
前
面
五
家
占
了
百
分
之
八
十
，
可
是
由
經
驗
法
則
嚴
謹
地
去
測
試
的

話
，
發
現
到
這
五
家
並
沒
有
壟
斷
的
行
為
，
所
以
家
數
多
少
與
市
占
率
多
高
其
實
和
競
爭
與
否
其
實
也

是
不
足
。
所
以
如
果
家
數
最
後
是
減
少
，
還
是
應
該
要
維
持
新
進
入
的
這
些
人
的
競
爭
機
會
，
你
才
有

威
脅
，
你
才
能
夠
競
爭
。
最
簡
單
講
，
像
國
營
事
業
為
何
沒
有
競
爭
性
?
因
為
保
證
其
獨
占
地
位
，
沒

有
競
爭
，
所
以
不
管
做
什
麼
，
保
證
沒
有
人
會
來
跟
你
挑
戰

。

當
沒
有
人
跟
你
挑
戰
時
，
就
會
很
容
易

產
生
問
題
。

除
了
銀
行
競
爭
力
本
身
的
問
題
之
外
，
銀
行
業
結
構
的
改
變
直
接
會
影
響
企
業
的
營
運
，
除
了
金

融
業
，
其
實
只
不
過
是
台
灣
的
一
個
產
業
，
雖
然
它
影
響
很
多
其
它
產
業
，
可
是
我
們
不
要
忘
掉
，
它

究
竟
只
是
一
個
產
業
，
所
以
當
它
牽
涉
到
影
響
別
的
產
業
時
，
我
們
不
要
忘
掉
其
影
響
力
，
其
體
來

說
，
我
們
看
到
國
際
實
證
研
究
也
顯
示
，
大
型
金
融
機
構
與
小
型
金
融
機
構
的
組
織
架
構
及
運
作
方
法

是
不
同
的
，
所
以
因
為
這
個
不
同
，
所
以
它
們
考
慮
中
小
企
業
的
融
資
時
，
反
應
是
不
一
樣
的
，

一
般

而
言
，
大
銀
行
比
較
依
賴
各
種
財
報
所
顯
示
的
數
字
指
標
，
這
點
中
小
企
業
比
較
弱
。
相
對
地
，
小
銀

行
比
較
重
視
中
小
企
業
的
各
種
特
質
，
所
以
比
較
不
是

F
E

巳
志
，
我
們
有
一
個
8

。
}
么?
2
立
穹
的

F
S

巴
司
去
討
論
。
其
體
的
研
究
顯
示
，
中
小
企
業
知
道
自
身
的5
ω
E
T

比
較
會
挑
規
模
比
較
小
的
銀

也
一
效
率
化
與
體
全
化
的
檢
討
與
反
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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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去
申
請
，
基
本
上
這
種
市
場
的
區
隔
是
來
自
於
不
同
大
小
的
銀
行
跟
不
同
性
質
、
不
同
規
模
的
客
戶

所
產
生
的
不
同
的
利
基
而
非
政
府
行
政
指
導
的
，
因
此
大
型
、
小
型
的
銀
行
各
自
擁
有
不
同
的
客
戶

群
，
甚
至
不
同
的
產
品
線
，
這
樣
的
情
況
才
能
讓
大
中
小
銀
行
、
大
中
小
企
業
共
存
共
榮
，
尤
其
針
對

台
灣
這
麼
多
的
中
小
企
業
，
這
點
我
們
尤
其
要
注
意
。

美
國
金
控
法
我
們
也
看
到
，
其
實
它
通
過
之
後
，
二

O
O
0

年
四
百
八
十
三
家
增
加
到
二

O
O
六

年
六
百
三
十
六
家
，
所
以
美
國
也
沒
有
減
少
。
男
外
我
們
看
到
，
如
果
兩
岸
維
持
僵
局
，
其
實
台
灣
根

本
不
可
能
有
任
何
國
際
競
爭
力
，
大
也
不
會
有
用
。
另
外
看
到
亞
洲
前
五
百
大
的
銀
行
，
在
一
九
九
七

年
的
前
五
百
大
現
在
只
剩
下
二
百
四
十
六
家
仍
維
持
在
前
五
百
大
，
一
半
都
不
見
了
，
所
以
大
又
如

何
?
所
以
真
正
影
響
力
的
是
金
融
科
技
化
程
度
的
深
淺
跟
滿
足
客
戶
需
求
的
能
力
，
以
及
對
於
客
戶
年

齡
、
收
入
等
基
本
人
口
統
計
資
料
的
掌
握
跟
拿
捏
才
是
關
鍵
。
因
此
並
不
像
二
次
金
改
所
以
為
的
減
半

就
是
美
，
在
這
樣
子
的
情
況
之
下
，
台
灣
的
二
次
金
改
的
這
些
目
標
訂
得
必
須
讓
人
質
疑
說
，
是
不
是

另
有
用
心
。
最
後
以
台
灣
中
小
企
銀
的
案
子
來
看
，
可
以
看
到
台
灣
企
業
的
放
款
對
中
小
企
業
其
實
是

非
常
不
同
，
只
有
幾
家
是
多
數
的
，
當
我
們
全
部
都
變
成
大
的
時
，
其
它
的
中
小
銀
行
對
中
小
企
業
的

放
款
要
如
何
解
決
?
我
的
部
分
就
到
此
結
束
，
謝
謝
!


